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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shftz.gov.cn/PublicInformation.aspx?GID=b3300c81-7218-44df-bc87-f89726af73d

1&CID=953a259a-1544-4d72-be6a-264677089690）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贸易试验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规程贸易试验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规程贸易试验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规程贸易试验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规程》》》》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中中中中（（（（沪沪沪沪））））自贸管自贸管自贸管自贸管〔〔〔〔2015201520152015〕〕〕〕10101010 号号号号    

 

各局、室、办事处、直属事业单位，试验区各驻区机构：  

 

经管委会主任办公会研究同意，现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

用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规程》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2015 年 1 月 23 日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使用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目的和依据目的和依据目的和依据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简称“自贸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的记录、使

用、归集和共享，提高自贸试验区信用服务水平和信用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依据《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自贸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的记录、使用、归集、共享和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信用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仲裁机构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负

有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信息提供主体”），在行使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开

展行业自律等履职过程中产生或掌握的，可用于识别信息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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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的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是指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贸

试验区管委会”），海关、检验检疫、海事、边检、工商、质监、税务、公安、食药监等部门

在自贸试验区设立的依法履行有关行政管理职责的工作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信息主体，是指信息提供主体在履职过程中采集、整理、加工和使用的信用

信息的描述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原则原则原则原则〕〕〕〕     

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和使用，应当遵循“合法、安全、及时、有效”的原则，不得危害国

家秘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自贸试验区子平台（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信用子平台”）

是自贸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记录、使用、归集、共享和开展相关管理活动的重要载体，遵循“公

共、公益、公开、共享、便捷”的原则，自贸试验区信用子平台向社会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查询

服务，支持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信用监管和服务工作。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管理职责管理职责管理职责管理职责〕〕〕〕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是自贸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的主管部门，负责自贸试验区信

用子平台建设、运行和维护等工作。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信息管理信息管理信息管理信息管理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信息目录信息目录信息目录信息目录〕〕〕〕     

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管理。信息目录使用组织机构代码、公民身份号码等作为识别信息

主体的标识码。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公共信用信息分为公开信息和授权查询信息。  

 

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事项主要包括：工商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税务登记、组织机构

代码登记、身份登记、社保登记等登记类信息，资质认定、执业许可、职业资格等资质类信息，

以及司法判决、行政处罚、仲裁裁判、禁入限制、责任事故处理、弄虚作假、违反告知承诺等

监管类信息。  

 

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组织编制公布《自贸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清单》。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信息归集信息归集信息归集信息归集〕〕〕〕     

鼓励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及时记录企业及其有关人员的信用相关信息，

并按照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向自贸试验区信用子平台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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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信息使用信息使用信息使用信息使用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信息查询信息查询信息查询信息查询〕〕〕〕     

自贸试验区信用子平台面向社会提供公共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  

 

通过自贸试验区子平台查询公共信用信息的，应当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所查信息属于

公开信息的，无需信息主体授权；属于授权信息查询的，应当提供信息主体的书面授权证明。  

 

自贸试验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操作办法由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另行制定。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信息使用信息使用信息使用信息使用〕〕〕〕     

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查询公共信用信息应当符合履行本单位行政职责的实际需

要。  

 

支持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在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财政扶持以及招投

标等政府管理和服务工作中查询相对人的信用记录和使用信用产品。  

 

支持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监管需求，对自贸试验区相关行业、企业和领域的信

用状况进行监测，分析相关领域法人、企业高管的信用状况，实行信用分类管理和奖惩。对信

用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和个人建立信用约束惩处。  

 

自贸试验区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利用信用信息开发信用产品，为行政监管、市场交易等方面

提供信用服务。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信息披露信息披露信息披露信息披露〕〕〕〕     

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依法发布试验区信用警示企业名单、信用等级分

类企业名单，并保证企业信用等级分类的时效性。  

 

鼓励自贸试验区各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公布各项信用管理规定和措施。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异议申请异议申请异议申请异议申请〕〕〕〕     

对从自贸试验区信用子平台获得的公共信用信息存在异议的，可以向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责任追究责任追究责任追究责任追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归集公共信用信息，篡改、虚构公共信用信息，违规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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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泄露或者使用公共信用信息。  

 

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试行办法有关规定，造成国家、法人和个人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单

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施行日期施行日期施行日期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